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僑生先修部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 

請 

人 

資 

料 

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保留學年度 

  114 

班別 僑生編號 僑居地 

春季班   

詳細通訊地址 
(請以電腦繕打，以利寄發公文) 

 

聯絡電話 (H) (手機) 

E-mail  

申

請

事

由 

本人已錄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，現因故無法入學，欲申請保留入

學資格至下學年度入學就讀，隨文檢附分發通知書影印本一份，請准予保留

入學資格一年。 

申請人(學生)中文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中文全名) 

家長或監護人中文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中文全名) 

單

位

簽

章 

承辦人 教務組長 副主任 部主任 

    

注

意

事

項 

一、依據僑生先修部學則第4條辦理。 

二、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，保留期滿未入學者，本校逕予取銷入學資格。 

三、本表僅限當年度無法入學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之用。 

四、本申請書之紅框內各欄資料，請以電腦打字後印出，在簽名處親簽中文全名。 

五、填寫完畢，請儘速郵寄、E-mail或傳真以下地址：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僑生先修部 教務組收 

24449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二號 

臺灣 Taiwan,R.O.C. 

TEL：886-2-7749-8267 

FAX：886-2-2601-9671 

Email：timg215487@ntnu.edu.tw 

 


